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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职业技术大学

柳职大教字〔2024〕9号

关于印发《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监考工作规定》
《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考场规则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进一步规范考试组织实施，严肃考纪，端正考风，培养

良好的学风和教风，根据《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考试管理办法》

（柳职大教字〔2024〕8 号）相关规定，制定了《柳州职业技

术大学监考工作规定》和《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考场规则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予以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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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fb8e4bfdc95a0360e27ca95f400b93a96fc989bc0b0a748bd96329bc2703f996eacb2e527e8d216f6bb377ef41253655c67d4513b1a7b2f15ca69dfc6d803bf0cacd6ca6762e382fa5865339272ac8b9b7fad3070c268d0a4dd3b13a49992817707d1a230653006dcccc92bd947bfdaeb26b0b7f75d07a2870b5eae0e879816e31e42684496fa341ee2478a610ec7218d9d46661a4385b65474b1e6d18f48c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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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监考工作规定

2.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考场规则

柳州职业技术大学

2024年 12月 24日

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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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监考工作规定

监考员必须严格遵守监考工作纪律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按

以下要求做好监考工作：

一、监考员应按要求到指定地点领取考试资料，并提前 20

分钟到达考场，做好考场布置等考前准备工作。

二、监考员应在开考之前检查考生有效身份证件（学生证

或身份证，至少应带其中之一，且必须是原件），证件信息与

考生本人相符才允许其参加考试；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者不得

参加考试。

三、监考员应在开考之前检查考生随身物品。除有特殊要

求的考试之外，禁止将书籍、笔记、资料、报刊以及各种无线

通信工具（如手机等）、录放音机、电子记事本等考试无关物

品携带至考位。

四、监考员应按照单人单座或不同班级交叉入座的原则安

排考生有序就座。

五、监考员应在开考之前向考生宣布考场规则、考试的起

止时间和注意事项，在开考后应再次复核考生证件，并要求考

生在签到表上签字。

六、监考员一般应在开考前 5分钟开始下发考试材料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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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或考试材料较多的，可酌情提前到开考前 10分钟下发考试

材料，确保考生能够按时答题。

七、监考员下发考试资料后，应提醒考生检查考试资料是

否本人应考的科目，是否存在印刷不清、装订错误等问题，如

有问题应立即给予更换。同时，应提醒考生在开考前不得答题。

八、除有特殊要求的考试之外，开考 30分钟之后，禁止迟

到考生进入考场；考生可在开考 60分钟后交卷，离开考场。

九、监考期间，监考员不得擅离考场，不得看手机、看书、

看报、吸烟、交谈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。

十、监考员发现考生有违纪行为的，应先当众警告。经警

告后仍不改正的，应立即制止，当场宣布该生违纪；监考员填

写《考试违纪登记表》，并让违纪考生确认签字；违纪考生拒

不签字的，在考生签名处注明“该考生拒绝签名”；违纪考生

应继续答题直至考试结束才能离开。如违纪考生影响考场秩序

的，监考员应将其带至办公室，直至考试结束才能离开；考试

结束后，监考员应立即将违纪情况及违纪登记表（如有违纪证

据应一并附上）报课程管理二级学院。

十一、监考员对考生提出的问题必须当众大声答复。有关

试卷的问题，只能回答试卷破损或印刷方面的问题，不能回答

其他问题，更不能提示或变相提示题意。

十二、考试结束时间到后，监考员应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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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，坐在原座位不要离开。待收齐考试资料并清点无误后才允

许考生离开考场。

十三、考试结束后，监考员应按要求立即将考试资料交给

课程管理二级学院，不得延误。

十四、监考员应按以上要求做好监考工作，对不服从管理

的考生，监考员有权取消其考试资格。

十五、监考员如违反上述有关规定的，或有其他违规行为

造成考试秩序混乱的，将根据我校有关规定，视情节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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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考场规则

一、考生应提前 10分钟到达考场，入场时应主动出示有效

身份证件（学生证或身份证，必须是原件），接受监考员核验，

并按要求就座。如学生更名的，应出示更名后的有效身份证件。

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。

二、考生只能携带必要的文具进入考场。除有特殊要求的

考试之外，禁止将书籍、笔记、资料、报刊以及各种无线通信

工具（如手机等）、录放音机、电子记事本等考试无关物品携

带至考位。

三、考生就座后，应将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放在课桌左上角，

以便核验，并按要求在签到表上签字。如不签字，所产生的后

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四、考生拿到考试资料后，应先检查考试资料是否本人应

考的科目，是否存在印刷不清、装订错误等问题。如有问题应

立即举手向监考员说明情况，申请更换。检查无误后，考生应

按要求认真填写班级、姓名等信息。凡因考生漏填或字迹不清、

无法辨认等原因产生不良后果的，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五、考生在开考后方可开始答题。除有特殊要求的考试之

外，开考 30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；考生可在开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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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分钟后交卷，经监考员同意后离开考场。考生未经监考员同

意擅自离开考场的，按违规处理。

六、考生应严格按要求作答，不按规定要求填涂和作答的，

一律无效。

七、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自

觉服从监考员的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进行正常工

作。监考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，按规定作出取消考试资

格等相应处理。对严重扰乱考场秩序，恐吓、威胁考试工作人

员的，将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责任。

八、考试结束时间到后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。待监考员

完成考试资料的核收整理，并发出离场信号后方可有序离开考

场。考生不得携带试卷等考试资料离开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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